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8号
罪犯周艳红，女，197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厦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艳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刑终136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第三项中周艳红犯贩卖毒品罪的量刑部分。上诉人周艳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30年12月20日止。2018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3月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7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2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38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4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95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艳红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艳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4号
罪犯吴赵银，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作出(2024)京0113刑初 5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赵银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5日起至2025年12月24日止。2024年9月11日交付北京市天河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5月13日调入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780.24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赵银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赵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9号
罪犯林香珠，女，196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个体经营者，2021年3月10日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7日作出（2021）闽0104刑初66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1）闽0104刑初第132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林香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的缓刑部分；被告人林香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2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26年12月2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67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执行完毕告知书载明：被执行人林香珠已按（2021）闽0104刑初665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香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香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5号
罪犯董美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7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美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从董美云处查获的人民币4800元予以充抵罚金，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刑终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0月14日起至2027年10月13日止。2017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5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18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3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2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13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8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7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4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美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美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6号
罪犯罗小春，女，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4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小春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8日作出（2021）闽05刑终879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罗小春撤回上诉。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10月12日止。2021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12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2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1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88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小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小春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0号
罪犯赵悦竹，女，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某酒店妈咪。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5日作出(2019)闽0102刑初8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悦竹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被告人赵悦竹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以及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7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1）闽01刑终211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刑初878号刑事判决中赵悦竹的判决。刑期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2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3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悦竹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悦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1号
罪犯张红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0年12月10日因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同年12月28日因哺乳暂予监外执行（执行期至2011年9月5日）。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台刑初字第4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红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与原判决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已缴纳），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榕刑终字第1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0月23日起至2033年4月22日止。2015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30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0年6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16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10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2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2年10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10月22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9.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97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27.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6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3443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4000元。
该犯系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红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红梅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2号
罪犯彭丽媛，女，197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闽0322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丽媛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已缴纳）。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1日作出（2020）闽03刑终6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人彭丽媛之上诉，全案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29年11月27日止。2021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4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3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5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彭丽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丽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3号
罪犯翁寒娟，女，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2016)闽0124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寒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翁寒娟违法所得人民币7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闽01刑终4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5月16日起至2031年5月15日止。2017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0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65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5月1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4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0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3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翁寒娟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寒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4号
罪犯熊玉兰，女，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30日作出（2022）闽0305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玉兰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追缴被告人熊玉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9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3刑终5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31年4月7日止。2023年
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4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99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99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玉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玉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第685号
罪犯陈素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闽07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素爱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6）闽刑终3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4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刑更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5月18日送达。现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45年4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95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041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97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素爱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素爱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7号
罪犯姚子霞，女，198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闽0722刑初1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子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1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姚子霞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76000元，返还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闽07刑终38号之二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2020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考核期2020年12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5617.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7次，累计扣考核分18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1900元。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1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9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05.9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9.53元。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姚子霞罚金已履行完毕；违法所得已缴纳900元。未发现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未发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未发现妨害财产刑判项执行情形；未发现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子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子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6号
罪犯许锦华，女，1960年9月1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务农。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524刑初9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锦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追缴被告人许锦华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6日起至2026年12月2日止。2023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8日起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32.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锦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锦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7号
罪犯刘满瑕，女，198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闽0627刑初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满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0元；被告人刘满瑕违法所得人民币929656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南靖县公安局已足额向被告人刘满瑕暂扣，可供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2日止。2023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8日起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6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满瑕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满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8号
罪犯曾可可，女，1980年8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可可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已预缴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曾可可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冻结在案的被告人曾可可名下账户内银行存款，用于执行罚金、违法所得。刑期自2021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232.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4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曾可可罚金人民币7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9000元，经法院强制执行，上述罚金及追缴违法所得已经执行完毕。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可可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可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89号
罪犯陈珍几，女，1990年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莆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珍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6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刑更4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0年6月1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刑更1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6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6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自2020年6月12日至2044年10月1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11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456.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58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珍几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珍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0号
罪犯彭金花，女，199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闽082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金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闽08刑终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8月2日起至2026年6月1日止。2024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857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彭金花履行15000元，该案执行完毕，并于2024年8月30日结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彭金花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金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1号
罪犯侯龙丹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8日作出(2010) 榕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侯龙丹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期徒刑起刑时间2011年4月2日。2011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10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闽刑执字第8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6年1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1刑更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8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1刑更36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1刑更2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6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1刑更228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6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自2013年10月22日至2029年5月21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4.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35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99.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14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907分。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龙丹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侯龙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9号
罪犯廖月琼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7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524刑初9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月琼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没收被告人廖月琼被扣押的手机。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2023年10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1994分，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5日复函载明：罪犯廖月琼已在我院缴清罚金人民币80000元，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月琼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月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68号
罪犯谢仙萍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2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7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仙萍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被告人谢仙萍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3日作出（2022）闽08刑终3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人谢仙萍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9月28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止。2023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2447.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新罗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现被执行人谢仙萍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案件已执行完毕，予以确认。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仙萍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仙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2号
罪犯饶玉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5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3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玉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0元，被告人饶玉荣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扣押的人民币48650元，属赃款，由扣押机关依法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饶玉荣被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扣押的人民币179500元，由扣押机关移交本院执行刑罚。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闽08刑终3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14日起至2027年4月13日止。2023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2411.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8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80000元。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3日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饶玉荣罚金一案，本院执行到位金额180000元，被执行人饶玉荣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饶玉荣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饶玉荣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5号
罪犯刘梦琳，女，199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某公司监事、犯罪所成立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梦琳犯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继续追缴刘梦琳违法所得人民币340000元，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刘梦琳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人民币2474.1元款项及孳息由扣押、冻结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闽刑终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25日起至2029年1月24日止。2023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738.8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000元及扣划银行存款2493.03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000元及扣划银行存款2493.03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5.0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263.80元（2025年8月14日使用狱内账户缴纳人民币2000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扣划被执行人刘梦琳银行存款2493.03元（该款为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冻结的执行人刘梦琳在中国银行账户存款2474.1元含孳息）。2024年10月16日其家属代缴1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2493.03元已缴交国库。为查明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状况，本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向工商、房产、船舶、车辆、自然资源部等管理部门及银行、证券、互联网银行等机构进行查询，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况；暂未发现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梦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梦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3号
罪犯向中华，女，1973年1月13日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6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3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向中华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23年4月2日起至2029年4月1日止。2023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18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系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向中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向中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6号
罪犯林惠，女，198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6日作出(2020)闽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0元，冻结在案的林惠的银行账户款项人民币1053686.67元，抵缴罚金，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其他财物交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1）闽刑终1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4月11日起至2029年4月10日止。2023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659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8.1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670.92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已将被执行人林惠应缴纳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上缴国库。被执行人林惠刑事判决财产刑内容执行完毕。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我院一审（2020）闽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闽刑终15号刑事裁定二审维持生效。根据生效裁判决书所载，审理查明部分未明确林惠实际违法所得具体数额。鉴于以上情况事实，我院对罪犯林惠的违法所得判项部分无法移送执行，我院亦未将林惠违法所得部分移送执行。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惠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4号
罪犯王丹阳，女，1992年6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2014）狮刑初字第12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丹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王丹阳、许某波违法所得人民币480元。刑期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2029年4月17日止。2014年10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0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更52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19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67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1年1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44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2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1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9.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8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57.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48分。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48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丹阳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丹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9号
罪犯陈彩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闽0426刑初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彩彩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陈彩彩赔偿五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5962.24元；被告人陈彩彩等三人对赔偿款人民币45606.4元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被告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7月24日起至2031年7月23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45.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8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其中本次提请本人及同案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5630元。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截止2025年7月22日，陈彩彩家人已代陈彩彩全部履行了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15962.24元的义务。本案同案犯范某华、严某亦已经全部履行了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本案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已全部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彩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彩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0号
罪犯刘丽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6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丽丽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12月28日起至2027年3月13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6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丽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丽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0号
罪犯熊华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1年10月15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583刑初2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华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自2018年8月4日起至2027年8月3日止。2019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5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18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9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71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25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华云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华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7号
罪犯朱美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9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美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9日作出（2012）闽刑复字第42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审法院对被告人朱美灵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2012年7月9日至2014年7月8日。2012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2月1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8年6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刑更1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0年12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36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6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6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42年4月1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7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30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885.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277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美灵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美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98号
罪犯邹碧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9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闽05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碧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闽刑核74391294号刑事判决，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5刑初29号刑事判决，即对被告人邹碧英的刑事判决；被告人邹碧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起刑日期：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7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刑更1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6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2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6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1年11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21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57.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2686分。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碧英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碧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1号
罪犯李燕萍，女，198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11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燕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李燕萍所退款人民币81000元，属非法所得，由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7日作出（2022）闽08刑终22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李燕萍定罪量刑的判决部分，以上诉人李燕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已缴清）。维持对被告人李燕萍所退款人民币81000元，属非法所得，由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上缴国库的判决。刑期自2021年3月15日起至2028年3月14日止。202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2月14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3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3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2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燕萍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燕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2号
罪犯谭培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9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会所员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3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谭培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谭培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334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决法院对谭培行的定罪量刑及违法所得的追缴。刑期自2019年11月29日起至2029年11月28日止。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2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6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613.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90.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14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188.7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谭培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谭培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3号
罪犯游秋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会所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3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游秋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游秋英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334号刑事判决，维持对游秋英的定罪量刑及违法所得的追缴。刑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2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30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6.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713.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70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269.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游秋英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游秋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4号
罪犯陈文文，女，199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会所股东。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3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文文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2021）闽01刑终33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刑初314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陈文文的判决。刑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202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2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3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3.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70.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13.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40.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文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文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5号
罪犯刘菁，女，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7）闽02刑初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查扣在案的理财产品及相应存款用于退还被害人及执行罚金刑。宣判后，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闽刑终34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刘菁的上诉，撤销对刘菁的量刑部分以及退赔及执行罚金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刘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查扣在案的存于刘菁及刘某某账户的存款及理财产品用于退还被害人人民币2450000元及执行罚金刑。刑期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2027年5月21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2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2.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3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41.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14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9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菁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1号
罪犯朱红，女，197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2）闽0112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红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8日作出（2023）闽01刑终29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2月1日起至2026年5月16日止。2023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585.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319元。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1日财产性判项回函载明：经核查，（2022）闽0112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执行人朱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本院以（2023）闽0112执1847号执行案件立案执行，现人民币10000元罚金已全部履行。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2号
罪犯陈容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容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陈容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3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8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34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交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陈容罚金一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3号
罪犯廖剑虹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782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剑虹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预缴）；扣押在案的涉案赌资人民币230865.93元及五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2024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6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剑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剑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4号
罪犯张翩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7年8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泉刑初字第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翩翩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全部。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10月22日起至2027年10月21日止。201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1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1刑更726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2018年11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59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4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4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4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4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44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92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87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3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3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9.3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89.47元。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一、目前各项财产性判项履行到位金额为5300元（没收财产2000元，违法所得3300元）；二、目前被执行人于2025年6月11日申报无财产；三、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四、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五、目前暂未发现执行阶段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六、经福建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查控系统查控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翩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翩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5号
罪犯罗桂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2016年4月17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2017年5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9)闽0722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桂花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闽07刑终164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罗桂花、李俊弟、何江月撤回上诉。刑期自2018年8月5日起至2026年10月4止。2019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9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2月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6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70分，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桂花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桂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6号
罪犯陈珺萍，女，汉族，1976年6月23日出生，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17年8月25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曾于2018年12月19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与前罪余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曾于2019年7月2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曾于2019年12月1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闽06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珺萍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珺萍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20元。刑期自2020年12月2日起至2032年9月29日止。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2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1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6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2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33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5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2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9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3120元。
该犯系毒品再犯，毒品犯罪四次，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珺萍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珺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7号
罪犯董海燕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闽098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海燕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6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闽09刑终35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2018）闽098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上诉人董海燕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6000元。刑期自2017年8月9日起至2028年2月8日止。2018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1刑更37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1刑更42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80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27.7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346.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60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海燕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海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8号
罪犯林秀燕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秀燕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刑期自2021年7月5日起至2027年3月4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7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09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2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701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600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秀燕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秀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09号
罪犯瞿登秀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9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09年12月14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于2010年4月1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温瑞刑初字第18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瞿登秀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追缴四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作出（2015）浙温刑终字第1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2030年4月6日止。2015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9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1刑更45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1刑更67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10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1刑更32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10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6月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40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6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6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3508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18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600元。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7日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瞿登秀于执行过程中已向申请执行人瑞安市人民法院上缴应没收的案款人民币5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600元，被执行人瞿登秀全部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瞿登秀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瞿登秀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0号
罪犯郑立仪，女，199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某公司模特。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立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缴纳）。冻结在案的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及被告人郑立仪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3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十三项、十七项，即对郑立仪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的处置意见。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33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立仪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立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676号
罪犯丁燕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公司市场部主任。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3日作出（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丁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15000元，责令丁燕等其余被告人以其违法所得为限承担共同退赔责任，上述部分被告人及同案人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对各被告人未退出的违法所得，责令继续退出，冻结在案的被告人银行卡里的钱款以及孳息予以充抵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以及罚金，各被告人扣押的其他非涉案财产由暂扣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闽01刑终13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的第三十五项，即丁燕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103刑初218号刑事判决的第七十七项，即责令退赔和涉案财物处置之部分，责令四名上诉人、三名原审被告人与同案犯、同案人对所有被害人的损失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其余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以其违法所得为限承担共同退赔责任，上述部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人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予以返还到案的各被害人和尚存在未报案的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10月8日起至2026年2月7日止。2023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1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7334.1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退赔款人民币107334.11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1.4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23.85元（2025年8月19日该犯使用狱内账户余额人民币1000元缴纳退赔款）。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4日财产性判项的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丁燕已缴纳人民币106334.11元用于退赔被害人，其余均未履行；未发现被执行人丁燕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丁燕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暂未发现执行人丁燕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执行人丁燕有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丁燕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丁燕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丁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1号
罪犯许竞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竞雄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69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90000元），被告人许竞雄缴交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3000元应予没收。刑期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8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52000元。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竞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竞雄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2号
罪犯林娟，女，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7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2038号刑事判决，以林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0元。2022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4月19日至2026年10月1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改造，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6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681.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80000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林娟就其对（2021）闽0582刑初2038号刑事判决所确定其财产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3号
    罪犯黄秋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女，198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4日作出（2021）闽0922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秋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继续追缴黄秋娟违法所得人民币2315096.10元，依法返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5月8日起至2030年5月7日止。2021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5月1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5113.6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2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2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5.7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01.86元。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未发现被执行人黄秋娟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或妨害财产性判刑执行，或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形。截至目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黄秋娟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黄秋娟于2025年6月19日缴纳罚金1200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秋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秋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4号
罪犯张鲜景，女，198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2020）闽0425刑初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鲜景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张鲜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日作出（2021）闽04刑终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止。2021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51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12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9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物质奖励剩余考核分33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12.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44.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58.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已执行完毕。
该犯系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鲜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鲜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5号
罪犯洪秀灵，女，198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闽0203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秀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洪秀灵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2483520元。刑期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29年6月13日止。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8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4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8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2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130.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84.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406.6分。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56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2.2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42.66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7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已执行洪秀灵名下财产人民币56500元，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不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秀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秀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16号
罪犯庄丽华，女，197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闽0982刑初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丽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被告人庄丽华分别退赔给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645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20）闽09刑终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2029年3月24日止。2020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4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4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4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2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395.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01.8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840.7分。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87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200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53.0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06.86元。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庄丽华共计缴纳人民币18700元,暂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有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情形。除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庄丽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丽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丽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